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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薛忠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纪翔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秀英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６，９０８，８４９，１３１．３０ ５，９４１，４０２，７４１．１７ １６．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４００，１６２，５０７．６１ ２，３９６，３３６，４５７．７１ ０．１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３８，３２３，６３９．４６ ６４．７７％ ２，２８０，３７９，５０１．８０ ２０．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４７３，６０９．２１ ８５．３３％ ８０，４７８，５８９．２４ ５．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３，９２７，０５１．９２ ２２３．２５％ ６１，４００，８９３．８４ ６．７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７，８６６，７２９．１３ －１２３．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１２ ８５．４２％ ０．２０１２ ５．７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１２ ８５．４２％ ０．２０１２ ５．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１９％ ０．５２％ ３．３６％ ０．０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５４４，９５８．２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５，４１１，０１２．１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３，９６３．６９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３９５，１４９．４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２６９，１６１．７７

合计

１９，０７７，６９５．４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１

，

０１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３２％ ２１７

，

２９８

，

２８６ ２１７

，

２９８

，

２８６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０８％ ２０

，

３２７

，

２３９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２９％ １７

，

１４３

，

５４２ １７

，

１４３

，

５４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０９％ １２

，

３７８

，

８７０

中节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７％ １０

，

７８９

，

５３６ ８

，

５７１

，

７７２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１．８１％ ７

，

２５９

，

１８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７４％ ６

，

９７５

，

７２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富成长趋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 ３

，

９９９

，

８６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４％ ３

，

３５９

，

８４６

中国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５％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３２７

，

２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３２７

，

２３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３７８

，

８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３７８

，

８７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７

，

２５９

，

１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２５９

，

１８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９７５

，

７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７５

，

７２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９９９

，

８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９９

，

８６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５９

，

８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５９

，

８４６

中节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

，

２１７

，

７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１７

，

７６４

中国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５４

，

４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５４

，

４４１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２３

，

５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２３

，

５３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应收票据较本年初增长

５８．９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持有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２

、预付账款较本年初增长

８５．９８％

，主要是报告期内工程装备等业务预付款增加所致；

３

、其他应收款较本年初增加

１

，

０６２．６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尚在进行中的股权收购款项所致；

４

、短期借款较本年初增长

７８．９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为保证经营资金需求发行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所致；

５

、预收账款较本年初增加

３８．７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收工程项目预收款增加所致；

６

、长期应付款较本年初增加

１．８６

亿，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职工安置费所致；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６

亿元，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职工安

置费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中国中材股

份有限公司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中材科技的

股份及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拥有权

益的中材科技的股份

，

自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３６

个月 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中国中材股

份有限公司

、

南京彤天科

技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１）

自股份公司领取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之日

（

以下简称

“

股

份公司成立之日

”）

起

，

本公司不会直接

或间接在中国境内

、

境外从事与股份公

司的业务范围相同

、

相近或相似的

，

对

股份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的任何业务

。 （２）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

日起

，

本公司有直接及间接控制权的任

何附属子公司

、

控股公司及该等附属子

公司

、

控股公司的任何下属公司亦不在

中国境内

、

境外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

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

。

（３）

对本公司因违反本承诺

（

上述第一

条及第二条所述承诺

）

而给股份公司造

成的任何经济损失

，

本公司将给予股份

公司及时

、

完全及充分的经济赔偿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长期 履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三、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１２，７３５．５８

至

１６，５５６．２５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２，７３５．５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业务发展良好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业绩较上年度有所增长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忠民先生召集，应收董事表决票

８

张，实收

８

张。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

度报告的议案》。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二、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北玻有限提供

１

，

０３０

万元项目贷款担保的议案》，并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北玻有限）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三、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中材叶片提供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并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中材叶片）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三、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 全文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北玻有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玻有限”）提供

１

，

０３０

万元项目贷款担保。

上述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取得全体董

事、独立董事

２／３

以上同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担保经董事会审

议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６

号

３

号楼

Ｃ

区

３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赵俊山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玻璃钢、复合材料及其原辅材料、树脂、玻璃球、玻璃纤维制品、化工原料

及产品（不含危险品）、机电及环保设备、玻璃钢成型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承接上述产品的分析测

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３

，

９５７．０６

万元， 负债总额

２１

，

９３６．６５

万元， 净资产

２２

，

０２０．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

，

７４１．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３

，

１８２．６４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４６

，

２９８．３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４

，

１９６．１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２

，

１０２．１８

万元。 银行信用等级为

２Ａ

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实现销售收入

１９

，

７７９．２５

万元，净利润

１

，

７８６．６８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将于近期签署。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３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担保的原因：

北玻有限承担建设的“十二五

ＸＸ

工程等

ＸＸ

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陆续动工。为落

实项目建设资金，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北玻有限拟向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等（最终借款银行以

签订协议为准）申请

１

，

０３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借款期限为

３

年至

５

年。

本公司拟为北玻有限上述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

之次日起两年。

（二）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北玻有限提供担保，将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提高公

司未来经济效益，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４．１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包含本次担保）累计

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５

，

８３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９．４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９８８．０７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３２％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中材叶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叶片”）提供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

上述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取得全体董

事、独立董事

２／３

以上同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担保经董事会审

议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北京八达岭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路

８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赵俊山

注册资本：

４４

，

１０１．９２５３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风机叶片；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销售风机叶片、机械设备、电气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维修保养风机叶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５２

，

２５６．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０３

，

７３０．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８

，

５２５．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２２

，

４１１．８９

万元，净利润

６

，

４３２．９３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６１

，

５７１．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０６

，

８９８．９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５４

，

６７２．４９

万元。银行信用等级为

２Ａ

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６

，

６３８． ５２

万元，净利润

６

，

１４６．８４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将于近期签署。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担保的原因：

为确保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中材叶片拟向北京银行申请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

１

年。 本

公司拟为中材叶片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

起两年。

（二）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中材叶片提供担保，将为公司主导产业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有利

于提高公司未来经济效益，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４．１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包含本次担保）累计

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５

，

８３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９．４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９８８．０７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３２％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章程、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７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会议地点：北京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商务中心写字楼

１２Ｆａ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为北玻有限提供

１

，

０３０

万元项目贷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关于为中材叶片提供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详见《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北玻有限）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中材叶片）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

三、会议登记方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１

月

７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宋伯庐、贺扬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３７９０９

；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４３７７１２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商务中心写字楼

１２Ｆａ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邮 编：

１０００９７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的中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１

、《关于为北玻有限提供

１

，

０３０

万元项目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关于为中材叶片提供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

１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杜传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石汝欣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孙少波

公司负责人杜传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汝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少波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１４，６０１，９４０，２４２．２１ １３，８１６，４７１，９３８．２８ ５．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９，２７０，９６１，２５２．９８ ８，６５２，４００，８１６．９１ ７．１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１，７５７，１５６．７１ ７０１，５５８，７２３．０１ １０．０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３，７４０，９２７，２５７．８２ ３，６３８，７２８，４５５．６９ ２．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１１，５３３，８２４．２２ ５８０，７３５，５９０．１４ ５．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１０，３８３，０７６．４４ ５４２，６５６，４３１．９７ １２．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８２ ７．１３

减少

０．３１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１ ４．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１ ４．１９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３２，２９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０９ １，２６３，７４０，１２３ ２７３，１１４，３７９

冻结

５９，１４３，８６７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０６ １８６，５１４，８００ ０

冻结

３，２４６，７２６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８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０ ７９，９９３，５５９ ７９，９９３，５５９

未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９ ７３，６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５ ７２，１９９，２００ ０

冻结

１，３９１，４５４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９ ４８，７９６，１１３ ０

未知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１ ４０，４４２，２８８ ４０，４４２，２８８

未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７ ３９，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７ ３９，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９９０，６２５，７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６，５１４，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１９９，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７９６，１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９，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３９，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４６０，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８２４，７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中

，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

山

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均为山东海洋投资有限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

以上单位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

，

但非一致

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８

，

４７３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０％

（如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口径，同

比增长

５％

）。 从货种分类上看，完成煤炭及制品吞吐量

２

，

５６１

万吨，同比下降

１％

；完成金属矿石吞吐量

１１

，

６３２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１％

；完成钢材吞吐量

４５８

万吨；完成木材吞吐量

１

，

２４７

万吨；完成粮食吞吐量

７２９

万吨。

从内外贸货物分类上看，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１４

，

２６２

万吨，同比增长

９％

；完成内贸货物吞吐量

４

，

２１１

万

吨，同比增长

１１％

。

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口径计算，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４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１％

；

发生营业成本

２６．８７

亿元，同比上升

４．８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７．７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７．１０％

；实现净利润

６．２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５９％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１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３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实现基本每

股收益为

０．１９９

元，同比增长

４．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１９９

元，同比增长

７．５７％

。

主要报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变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长率

①

预付账款

１７，０９３．８２ ４，３４０．１２ １２，７５３．７０ ２９３．８６％

②

其他应收款

３，８１２．９５ ３４，４４２．２０ －３０，６２９．２５ －８８．９３％

③

预收账款

１，７６０．６１ １４，４６６．２８ －１２，７０５．６６ －８７．８３％

变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增减额 增长率

④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２９．９８ ４１．１８ －６７１．１６ －１，６２９．８４％

⑤

投资收益

１０，３０２．８１ ５，００７．００ ５，２９５．８１ １０５．７７％

⑥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６６５．９８ －３７，３３４．８６ ４０，０００．８３ １０７．１４％

变化原因说明：

①

预付账款同比增加：主要是依据签订的合同预付的工程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②

其他应收款同比减少：主要是冲销支付给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资产交易保证金所致。

③

预收账款同比减少：主要是公司为预收账款单位完成提供劳务结转收入所致。

④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主要是冲销支付给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资产交易保证金而计提

的坏账准备所致。

⑤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主要是公司参股的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日照中联港口水泥有限

公司效益增加所致。

⑥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因年内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融资成本，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计划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期限为

３

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优化债务结构，补充营运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在核准有效期内择机办理本

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事宜。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披露的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９６

号”《关于核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

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向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非公开发行

４４５

，

０２２

，

２２８

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用于收购其持有的相关股权和资产。 参与本次发行的六家认购对象共同承诺：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委托和

／

或信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本次认购

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由有权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情况除外）。

报告期内，参与本次发行的六家认购对象遵守了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传志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董事、高管人员对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二、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的

议案》。

由于此议案涉及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杜传志、蔡

中堂、尚金瑞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的关联交

易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

三、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累

计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杜传志、蔡中堂、尚金瑞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日照港集团

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统称“本公司”、“公司”）与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集团”）签署《出资协议》，计划合资设立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未经核

准，届时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２

、设立财务公司有利于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投资收益；

３

、财务公司的设立尚需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４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没有发生与其他关联人进行同类交易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公司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宽本公司融资渠道，提高资金效率，经友好协商，公司拟与日照港集团共同投资设立财务公司。 财

务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

５

亿元，由日照港集团和本公司作为发起人以现金形式出资。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与日照港集团合资设立财务公司构成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

交易。

该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日照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９％

的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该关联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相关规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日照港集团是国有独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杜传志，注册资本

３６

亿元，实际控制人

为日照市人民政府。

主要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经营，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

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港口机械及设备租赁、维修经营；港口旅客运输服务经营；国际航行

船舶饮用水供应；港口建设；船舶引领；船舶设备、铁路机械及设备维修；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物资、设

备购销；水泥粉磨加工、水泥制品生产、销售。

三、关联交易标的公司（拟成立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未经核准，届时以工商登记为准）

２

、注册资本：五亿元人民币（暂定）

３

、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具体地址待定（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４

、拟定的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

出资人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期限

日照港集团

３０

，

０００

万

６０％

现金 公司设立时缴付

本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

４０％

现金 公司设立时缴付

合 计

５０

，

０００

万

５

、财务公司暂定的经营范围：

（

１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

２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３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４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５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６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７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

８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９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１０

）从事同业拆借；

（

１１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１２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

１３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

１４

）有价证券投资；

（

１５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财务公司最终开展的业务范围， 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业

务范围为准。

四、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方：日照港集团、本公司。

２

、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亿元，其中：日照港集团以货币形式出资

３

亿元，出资比例为

６０％

；本公

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２

亿元，出资比例为

４０％

。

３

、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并获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相关核准文件后，应当在

２０

天内

到银行开设公司临时账户。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在公司临时账户开设后

６０

天内，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

公司临时账户。

４

、股东不按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守约股东承担违

约责任。

５

、全体股东同意授权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负责股东出资验资工作，以

及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工作。 各股东应保证其所提交的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６

、各种原因导致公司设立程序已实际停止进行，公司设立所产生的费用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 本

条例外：如因股东违反本协议的行为导致公司设立程序已实际停止进行，违约一方除独自承担公司设立所

产生的费用外，还应依照本协议确立的违约金标准分别向每一守约股东计付违约金（因未履行出资义务而

产生的违约责任并不因本条而叠加计算违约金）。

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日照港集团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六、本公司参与投资财务公司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此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财务公司目的在于：

１

、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为本公司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２．

投资金融企业收益稳定、回报率较高，公司可以按出资比例分享财务公司的经营利润；

３

、设立财务公司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投资的多元化和专业化。 通过出资设立专业高效的财务公司，使

公司投资方向从单一的实业投资转向实业和资本相结合的多元投资模式，形成不同投资方向的优势互补，

壮大公司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４．

公司可借助财务公司的金融平台价值和牌照价值，开展多品种金融服务业务并可以争取更多的金融

支持和政策优惠，以及借助日照港集团整体优势实现本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增强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二）投资设立财务公司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１

、财务公司设立后，由日照港集团控股，因而成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未来在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内，本公

司将新增与该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

、财务公司设立后，本公司持股

４０％

并可对其实施重大影响，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

可根据财务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享受投资收益和合理分红，会对公司利润指标带来一定影响。 同时，公司通

过该财务公司进行融资，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成本。

七、授权事项

１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委托日照港集团作为申请人，向有关审批、登记机关提交财务公司申请设立文

件并负责设立过程中的具体事务，公司将配合日照港集团开展设立文件申报等相关工作。

２

、财务公司设立申请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后，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与日照港集团根

据《出资协议》及相关批复的要求，筹备财务公司设立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出资认缴协议》、共同组织

资本验资以及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等。

八、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出资各方业务运作带来影响，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经营业务变更等情

况。

２

、新设立的财务公司拟开展业务与出资各方主营业务不同，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３

、财务公司的设立尚需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能否最终得到批准设立财务公司具有

不确定性。

４

、本次出资设立财务公司事项属关联交易，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应就后续进展情况认真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５％

，在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九、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情况

１

、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 认为：出资成立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可满足公司融资的需要，支持公司金融服务业务的发展，并

可享受财务公司为成员单位提供的专业财务管理服务。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但该

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利益，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２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杜传志、蔡中堂、尚金瑞均回

避了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３

、该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认为：出资成立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可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在满足公司融资需要的

同时，有利于促进公司金融服务业务和多元化的发展，提高公司知名度，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该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利益，有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交易内容及

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平、公正的精神，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５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６

、公司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出资协议》。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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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统称“本公司”、“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山东港湾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日照港裕廊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廊公司”）委托招标代理机构

对日照港石臼港区西作业区散粮储运系统改扩建工程

－

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进行招标，根据评标委员会评

定结果，确定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港湾”）中标，中标价为

１３

，

２５６．３２４２

万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相关规定，山东港湾中标并承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工程项目

构成了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裕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的有关规定，委托山东港湾承建了两项工程项目，其单个项目金

额均低于

２００

万元且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和《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一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山东港湾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日照

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９％

的股权。

裕廊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裕廊公司

７０％

股权。

本公司及裕廊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山东港湾：始建于

１９９３

年，日照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７．５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匡立

平。

主要经营范围为：土石方爆破、水下炸礁与拆除工程；压力管道安装；起重机械安装、维修；港口设施维

修经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预

拌商品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建筑设备安装；机械设备租赁。

山东港湾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铁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贰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

１０

余项资质。

２

、裕廊公司：是在日照市注册的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法定代表人为庄光安，注

册资本为

１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裕廊公司

７０％

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为：码头港口设施经营；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港区内从事货物仓储；港口机械、设施、设

备租赁维修经营。 主要装卸货物为粮食、木片等。

三、合同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签订时间 合同名称 建设方 施工方 合同金额

１ ２０１３．９．１２

日照港散粮码头工程西

５＃

泊位

码头结构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合

同

裕廊公司 山东港湾

１９８．０７２３

２ ２０１３．９．１６

日照港石臼港区西

２＃

、

３＃

、

５＃

泊

位清淤疏浚工程施工合同

裕廊公司 山东港湾

１７２．６６６０

３

拟签署

日照港石臼港区西作业区散粮

储运系统改扩建工程

－

钢结构

制作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裕廊公司 山东港湾

１３

，

２５６．３２４２

合 计

１３

，

６２７．０６２５

注：上述第

１

、

２

项合同单项合同的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根据公司合同管理办法和总经理办公

会决议，本公司已与山东港湾就相关工程项目签署了工程施工合同。 截至目前，上述两项合同正在履行中。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日照港散粮码头工程西

５＃

泊位码头结构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合同

主要内容：对码头沉箱基床采用基床升浆进行加固；将系船柱之间混凝土和码头面层混凝土的裂缝和

破损进行修补、对系船柱锈蚀部位进行除锈补漆处理；将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宽度由

６６ｍ

拓宽至

８６

米。合同工

期共

６

个月。

（二）日照港石臼港区西

２＃

、

３＃

、

５＃

泊位清淤疏浚工程施工合同

主要内容：日照港石臼港区西

２＃

、

３＃

、

５＃

泊位均清淤疏浚至设计水深。 合同工期共

１

个月。

（三）日照港石臼港区西作业区散粮储运系统改扩建工程

－

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主要内容：

１

、火车装车线部分：包括转载站、栈桥及支腿、灌包楼的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及相应基础工程；

２

、码头卸船线部分：包括转载站、栈桥及支腿的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及相应基础工程；

３

、筒仓区部分：包括转载站、栈桥及支腿的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及相应基础工程；

４

、工艺溜管、缓冲斗（储料斗）等钢结构的制作、安装工程；

５

、空压管道系统制作、安装工程。

合同工期共

２１８

日历天。

五、定价依据

上述施工合同中，第

１

、

２

项合同估算均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下，裕廊公司在充分考虑施工方相关资质水平和施

工能力的基础上，委托山东港湾进行施工，并根据预算定额及当期材料市场价格确定工程施工合同金额。

第

３

项合同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依据招标结果确定中标方及合同金额。

上述合同的签署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六、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情况

１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认为：关联交易能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根据《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认真履行

招投标手续，程序合法、有效，能够保证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杜传志、蔡中堂、尚金瑞均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３

、该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施工类合同能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认真履行招

投标手续，其定价依据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交易的事项能促进公司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和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平、公正的精神，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合同签署情况

除上述已签署的合同外，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由裕廊公司根据后续建设需要与山东港湾签署

相应施工合同。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５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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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监事、高管人

员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监事

７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

见：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信息披露相

关规定的行为；

（四）监事会保证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财务

公司的议案》。

三、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山东港湾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